关于重申加强机关考勤管理的通知
为落实2月12日董事长在中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机关工作作风建设，现将考勤及请销假制度的几项重点事项进行重申与说明，希望各单位（含董事会直属单位）及每位教职工重视考勤及请销假工作，树立牢固的考勤观念，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学校各项工作正常有序进行提供纪律保障。

1、 考勤及请销假制度
1. 考勤制度

校人[2006]34号文《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职工考勤及请销假管理办法》的规定适用于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不论是否坐班的教职工都必须严格执行。各单位必须严肃本单位的考勤制度，指定专人负责考勤工作。
因故不能按时上、下班（课）者，需事先办理请假手续提出申请，否则按旷工处理。原则上不能先缺勤后补手续，有特殊情况（包括电话请假的）需要补办手续者，须提高层级审批权限办理有关手续。事后超过2天（急病为5天）不办理补假手续的，按旷工处理。教职工假期结束或假期未满即正常出勤的，应及时办理销假手续。假期期满两天内未办理销假手续的按旷工处理。

对超假或旷工的人员，各单位应及时调查核实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报人事处办理。

2. 请销假手续的办理
凡请假（包括因工出差）须由本人申请，填写《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职工请假（出差）审批表》（销假时间留空，在人事处销假时再填写），并按照规定程序履行批准手续，附上有关证明（病假须提供市级及以上医院的相应证明，公差须提供相应的文件、邀请函、会议通知）一同上交人事处后方能离校，否则按旷工处理。

1） 病假

教职工因疾病需到医院诊断、治疗或经医生诊断需住院、休息的可休病假。

一周以内的病假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一周以上的（不含住院）由人事处报主管校领导批准。请病假必须出具有效的病假证明（一般需持有市级及以上医院提供的病历、处方或病休等证明）。病假证明交人事处备案。

2） 事假

教职工因私事必须亲自处理，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经批准酌情给予事假。

一般人员临时请假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并做好考勤记录；事假在一天以上一周以内的（含事假一天的），由本人书面申请，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人事处审核备案；事假在一周以上一个月以内的，由本人书面申请，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经该单位主管校长批准后报人事处备案；事假在一个月以上的，除按前述程序办理外，须经校长批准后方可准假。
各单位负责人临时请假须经本单位主管校领导批准并做好考勤记录；超过一天的（含事假一天的），由本人书面申请，经本单位主管校领导批准后报人事处备案；超过三天的需经校长批准（单位副职负责人请假须先经过正职负责人同意）。校领导需请假的经校长或董事长批准并告知学校办公室。
专任教师、辅导员请事假除按上述程序办理外，还须报教务处、学生处批准。

3） 公差

经批准因公外出开会、学习或因工作需要暂不在岗的为公假。

教职工因公外出应事先向所在部门负责人报告，填写《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职工请假（出差）审批表》，说明事由、时间及地点，经所在部门负责人同意，附上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通知或联系函、教研活动需持上级教研部门的通知或联系函一同上交人事处后方作公假处理。因学校工作需要的公假需经校主管领导批准。

3. 违反考勤制度情况的处理

未办理请假手续，在规定上班时间20分钟内未到学校为迟到，在规定下班时间提前20分钟以上离校为早退。迟到、早退每次扣50元。

旷工半天，扣发5天岗位工资；旷工1天，扣发10天岗位工资；旷工2天，停发一个月全部工资，扣发年终奖50%；旷工3天及以上，停发两个月全部工资，扣发年终奖100%；一年累计旷工15天及以上，除停发两个月全部工资外，按自动离职处理。

凡发现单位不认真执行考勤管理和请销假制度，造成纪律松弛或经济损失，或考勤员有不负责任、弄虚作假等失职行为的，给予全校通报批评，同时追究考勤员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并扣发其当月30%的岗位工资，个人年度考核等次不能为“优秀”。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人当年年度考核为不合格。
2、 人事动态月报表
自2008年10月起，原每月上报的考勤表调整为人事动态月报表。
各单位必须指定专人负责考勤工作，并于每月2日前向人事处报送人事动态月报表（须经各单位考勤员和主要行政领导签字），并将考勤情况在本单位范围内公布。
1. 异动记录、考勤记录仅记录本单位教职工（含不坐班人员）发生的各项状况，无异动、全勤者不用记录。异动记录中的异动状况按照右上边的异动状况栏填写。
2. 如有表上未反映出的其他事项或者需要额外说明的情况，可填写在相应区域的空白格内。
3. 根据劳动法规定，当月考勤有异动或非全勤情况的，需由教职工本人签字确认，当月请假未能确认的应在人事处销假时再签名确认。
根据规定，凡发现单位不认真执行考勤管理和请销假制度，或考勤员有不负责任、弄虚作假等失职行为的，将追究考勤员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3、 考勤机的使用
在校机关行政管理部门内实行指纹打卡考勤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重申如下：

1. 正常考勤打卡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打卡时间： 8：20前（8：20以后打卡视为迟到）
下午打卡时间： 17：20后（17：20以前打卡视为早退） 
任何时间上、下班都必须进行考勤打卡（包括已请假者），不打卡视为旷工。
2. 打卡地点：行政楼一楼

3. 凡请假人员，请按学校考勤管理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4. 指纹无法识别的教职工须在保安处填写《考勤登记表》，由保安填写上、下班时间，否则即使正常出勤，既无指纹考勤记录又没有进行登记的教职工按旷工处理。《考勤登记表》仅供考勤机未能识别指纹时登记，每一次考勤使用一张登记表。
5. 各部门应及时做好教职工因公外出办事情况记录和请假情况记录（包括请半天假的，请假在一天及以上的应附《请假审批表》），并于每月2日前将上月《人事动态月报表》及《请假审批表》集中报送人事处。 

6. 人事处负责考勤的汇总，并按校人[2006]34号文有关规定对迟到、早退、旷工人员进行处理。
4、 其他说明

1.  凡是需要签名的地方必须由本人亲笔签名，不得使用打印机打印签名。包括请销假审批表、相关报告、考勤人和负责人签名。
2.  8：20以后在食堂进餐的教职工一律视为迟到，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  上班时间不应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如上网闲聊、下载观看影视、玩游戏、炒股等。

4.  人事处将组织有关人员不定期进行考勤检查，一经发现违反考勤纪律的人员（如迟到、早退、未履行请假手续、瞒报、欺报等），将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并对相关人员和单位进校全校通报批评。
人事处 
2009-2-13
附表1：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职工请假（公差）审批表（样表）
	姓    名
	张三
	性  别
	男

	所在单位（部门）
	计算机系
	职  务
	教师

	请 假 类 别
	事假
	假期起止时间
	2009年2月18日 ～ 2009年2月18日

	请 假 原 因
	因搬家，特请假一天。18日当天无课。

	请 假 时 间
	2009.2.18
	销假时间
	         
	请假人签名
	（亲笔签名）

	所在部门意见
	同意

部门负责人（签字）（教研室主任）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同意

单位负责人（签字）（系主任）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意见
	18日当天确认无课。同意。

分管校长（签字）（教务长）
 年     月     日

	校长意见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1、病假在一周以内的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一周以上（不含住院）须经主管校领导批准；

      2、事假在一天以上一周以内的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一周以上一个月以内的由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并经主管校领导批准，一个月以上的须经校长批准。

人事处制（可复印）

说明：

1. 销假时间留空，在人事处销假时再填写。

2. 事假不超过一周，无需单位主管校长审核批准。

3. 因是教师，需报教务处审核确定当天无课，若有课须做合理安排。
4. 签名必须本人亲自签名，不能使用打印稿，不能代签。
附表2：
	    某系 单位人事动态  2 月报表（样表）

	
	
	
	
	
	2009
	年   3  月   1  日

	异动记录
	异动状况

	姓名
	异动状况
	进出时间
	说明
	现有人数
	37

	　王二
	　内调出
	　
	2009.2.19
	由我系调至计算机系
	增
	新进人数
	　

	　
	　
	　
	　
	任教师
	
	内调人数
	1　

	　张三
	　内调入
	2009.2.19
	　
	由计算机系调至我系
	减
	辞职人数
	　

	　
	　
	　
	　
	任辅导员
	
	退休人数
	　

	　
	　
	　
	　
	　
	
	解聘人数
	　

	　
	　
	　
	　
	　
	
	内调人数
	1　

	　
	　
	　
	　
	　
	
	
	　

	　
	　
	　
	　
	　
	　

	考勤记录（不含全勤者）
	出勤状况

	姓名
	出勤状况
	起止时间
	累积时长
	说明
	迟到早退人数
	1　

	　王二
	　病假
	2009.2.9
	2009.2.13
	　5天
	　
	请假
	病假人数
	1　

	　
	　
	　
	　
	　
	　
	
	事假人数
	1

	　张三
	　迟到
	2009.2.20
	　
	30分钟
	　
	
	婚假人数
	　

	　
	　
	　
	　
	　
	　
	
	产假人数
	　

	　张三
	　事假
	2009.2.25
	2009.2.25
	半天
	　
	
	公假人数
	　

	　
	　
	　
	　
	　
	　
	
	　
	　

	　
	　
	　
	　
	　
	　
	旷工人数
	　

	　
	　
	　
	　
	　
	　
	　

	教职工签名确认：

	王二签名
	张三签名
	　
	　
	　
	　
	　

	
	
	
	
	
	
	
	
	

	
	制表：（考勤人亲笔签名）
	
	
	审核：（系主任亲笔签名）
	


说明：

1. 每月1日上交上月动态报表。

2. 现有人数必须填写，不记以离开本单位的人员。

3. 王二调至计算机系前的考勤仍由本单位记录。

4. 张三调至本单位后应立即开始记录其考勤。
5. 请假半天也应做好记录工作。
6. 签名必须本人亲自签名，不能使用打印稿，不能代签。

附件：
1. 校人[2006]34号（教职工考勤及请销假管理办法）（略）
2. 人事动态月报表（略）
3.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职工请假（出差）审批表（略）
